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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人民基本權利是否確實獲得保障抑或容易受到不法侵害，乃是衡量一個國

家是否成為民主國與法治國之重要指標。對人民基本權利之侵害，可能來自國

家機關，亦可能來自第三人或天然災害。本文旨在研究國家之執行機關，於公

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強制執行之執行方法中，採取拘提、管收或限制出境等對人

的執行方法，而限制人民人身自由權與遷徙自由權兩項基本權利時，其行為與

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利之意旨是否相違背？ 

本文論述的主軸是以保障人民之人身自由權與遷徙自由權為中心，來探討

執行機關為了追求實現國家債權之重大公益目的，於必要的情形下，依據法律

限制人民基本權利時，應如何確實取得限制人民基本權利之合法性與正當性，

及如何兼顧「保障人民基本權利」與「實現國家重大公益目的」兩大國家重要

施政作為。蓋在民主國家人民基本權利應予以最大保障之前提下，於必要限制

人民基本權利時，應依據明確的法律規定，踐行正當法律程序，方能符合行政

作為合法性與正當性之法治國原則要求。並應衡量為了實現國家重大公益目的

而限制人民基本權利之必要性，且應採最小損害之方法為之。 

綜上所述，本文係從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利之觀點，探討應如何確實保障

人民之人身自由權及遷徙自由權。因論述的範圍僅限於行政執行法第二章，公

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強制執行之執行方法。因此，本文題目乃以副標題的形式呈

現，以限縮正標題之論述範圍，合先敘明。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    

民國 87 年 11 月 11 日修正公布之行政執行法（下稱舊法），自中華民

國 90 年 1 月 1 日施行1。其於第二章增設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程序，

該法第 4 條規定：「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逾期不履行者，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

                                                 
1
 行政執行法第44條第2項規定：「本法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行政

院依該法條規定於民國 89 年 10 月 17 日(89) 台法字第30098號公告：中華民國87年11月

11日及89年6月21日修正公布之行政執行法，經行政院定自中華民國90年1月1日施行。法務部

公報 第 245 期，頁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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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所屬行政執行處執行之。」自此，我國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強制執行事件，

在體制上發生重大變革，即於 90 年 1 月 1 日起，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強

制執行機關即由各地方法院（財務法庭）改為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轄下各該管行

政執行處。而原由各地方法院財務法庭辦理尚未終結之執行事件，則全數移撥

由各該管行政執行處繼續執行。執行至今，總徴起金額已逾新台幣1500億元2，
同時也產生了貫徹公權力、建立行政法秩序、強化人民守法精神等無形效益，

執行績效可謂亮麗熠熠。 

各行政執行處之執行績效固然亮麗，惟在亮麗的成績下，多年來在執法實

務上也逐漸呈現出法律適用的疑義。研究者自民國 91 年初起即實際參與行政

執行處之執行工作至今，深感行政執行法規定過於簡略而不明確且不夠周延，

在法律適用時容易發生法律見解歧異，不利於法律之可預測性及法律安定性。

此外，行政執行法第 26 條規定：「關於本章之執行，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準

用強制執行法之規定。」使得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強制執行重要的執行程序規

定多以強制執行法為依據，欠缺適用行政強制執行本身之法體系。特別是，行

政執行制度與民事執行制度不論立法目的或是規範對象均不相同，雖然兩者強

制執行之程序大致相同，但就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強制執行之重要事項，含糊

籠統「準用」民事強制執行法之相關規定即有不妥。甚且，由於公法上金錢給

付義務之強制執行，動輒侵犯憲法保障人民之各項基本權利，如人身自由權、

居住及遷徙自由權、財產權等，則在法律規定及立法技術上，對限制人民基本

權利之法律，其規定即應具明確性、周延性、及妥適性，以落實法治國依法行

政原則之要求。 

尤其，大法官釋字第588號解釋宣告舊法第17條有關拘提、管收之部分條文

違憲，該法第 17 條雖於民國 96 年 3 月 21 日修正公布實施（下稱新法），

惟對管收事由之規定是否違憲，在多位大法官之間仍有不同之見解，則在如何

落實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利並確保執行手段之合法性與正當性，即殊值進一步

探討，此為論文研究之動機。本文將於各章中對行政執行法在實務上執法之情

                                                 
2統計至 97年 5月 31日之金額，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http://www.tpk.moj.gov.tw/ct.asp?xItem=32422&CtNode=12731&mp=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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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實際上執法面臨之困難、法律見解之爭議、立法所未盡周延之處等問題，

逐一提出探討，並以學理及實際執法情形為依據提供修法淺見，期能使公法上

金錢給付義務強制執行，於法制面上更臻完善，在執行實務上更順遂可行，更

重要的是，冀望在落實保障人民基本權利與確保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履行之公

益兩大面向能得以兼顧，則為本文研究之目的。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範圍研究問題與範圍研究問題與範圍研究問題與範圍    

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        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    

本文論述的主軸是從憲法的觀點，來探討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強制執行之

執行方法中，限制人身自由權及遷徙自由權之執行方法，前者為拘提、管收義

務人；後者主要為限制義務人出境之執行方法。本文將就下列各項問題逐一探

討，以呈現行政強制執行實務上各個面向之狀況： 

 

一一一一、、、、人身自由權及居住人身自由權及居住人身自由權及居住人身自由權及居住、、、、遷徙自由權之意涵遷徙自由權之意涵遷徙自由權之意涵遷徙自由權之意涵：：：：    

      由於本文旨在研究行政強制執行方法中，採取限制人身自由權及遷徙自

由權之執行方法，因此將對人身自由權及居住、遷徙自由權之意涵作界定，

俾利探討限制各該權利之強制執行方法所生之各項問題。 

 

二二二二、、、、拘提拘提拘提拘提、、、、管收制度是否違憲管收制度是否違憲管收制度是否違憲管收制度是否違憲：：：：    

大法官釋字第 588 號解釋宣告舊法第 17 條有關拘提、管收之部分條文

違憲，本文將說明該解釋之由來，該解釋之內容要點，該解釋宣告後新法於

民國 93年 3月 21 日公布實施，其對行政執行制度之影響等。 

 

三三三三、、、、限制出境之執行方法是否違憲限制出境之執行方法是否違憲限制出境之執行方法是否違憲限制出境之執行方法是否違憲：：：：    

大法官釋字345號解釋認為，行政院於民國 73 年 7 月 1 0 日發布之「限

制欠稅人或欠稅營利事業負責人出境實施辦法」，限制欠稅人或欠稅營利事

業負責人出境，乃「為確保稅收，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與憲法尚無牴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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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該辦法第 2 條規定，個人欠稅在新台幣 50 萬元以上，營利事業在新台幣 

100 萬元以上者，由稅捐稽徵機關或海關報請財政部函請內政部入出國及移

民署限制該欠稅人或欠稅營利事業負責人出境。即依該辦法所為之限制出境

處分，須以欠稅達一定金額以上為要件，惟依行政執行法所為限制出境之法

定要件並無金額之規定，造成被限制出境人之混淆。本文對此問題將詳加說

明，並探討限制出境之執行方法是否違憲等相關問題。 

 

四四四四、、、、拘提拘提拘提拘提、、、、管收及限制住居對象之範圍管收及限制住居對象之範圍管收及限制住居對象之範圍管收及限制住居對象之範圍：：：：    

行政執行法有關拘提、管收對象之範圍於該法第 17 條及第 24 條分別

定有明文，另行政執行法第 26條規定：「關於本章之執行，除本法另有規

定外，準用強制執行法之規定。」惟行政執行法與強制執行法有關拘提、

管收對象範圍之規定不一。對照行政執行法與強制執行法有關拘提、管收

對象之規定，後者尚擴及強制執行法第 25 條第 2 項及第 3項之人3。則行

政執行法第 17 條及第 24 條究竟是行政執行有關拘提、管收對象之特別規

定，其餘之人不再準用強制執行法，抑或仍應準用強制執行法第 25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之規定？應加以釐清。此項疑義之釐清，於義務人為法人時，

可否對其「前任負責人」聲請拘提、管收及限制住居時，別具意義。 

另外，現行實務上，行政執行法第 24 條第 4 款所稱「法人負責人」，

包括公司之董事而為拘提、管收及限制住居之對象，此種見解是否過度擴

大「法人負責人」之範圍？本文將有進一步的探討。 

 

五五五五、、、、暫予留置之爭議暫予留置之爭議暫予留置之爭議暫予留置之爭議：：：：    

                                                 
3強制執行法第 25 條第2 項及第3項規定為：「關於債務人拘提、管收、限制住居及應負義務

之規定，於左列各款之人亦適用之︰一、債務人為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者，其法

定代理人。二、債務人失蹤者，其財產管理人。三、債務人死亡者，其繼承人、遺產管理人、

遺囑執行人或特別代理人。四、法人或非法人團體之負責人、獨資商號之經理人。前項各款

之人，於喪失資格或解任前，具有報告之義務或拘提、管收、限制住居之原因者，在喪失資

格或解任後，於執行必要範圍內，仍得命其報告或予拘提、管收、限制住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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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予留置係新法第 17 條第 6項所增訂，因其係限制人身自由權之強制

處分，其應否有法官保留原則之適用？依該條項規定，「 義務人經通知或

自行到場，經行政執行官訊問後，認有第五項各款情形之一，而有聲請管

收必要者，行政執行處得將義務人暫予留置」。在解釋上是否認為當義務

人有聲請管收之必要者，即得實施暫予留置權？現行規定是否有窒礙難行

之處？本文對各項問題將逐一說明。 

 

六六六六、、、、限制住居之相關問題限制住居之相關問題限制住居之相關問題限制住居之相關問題：：：：    

限制住居究係限制人民何種基本權利、其是否包括限制出境與限制出

海、應否有法官保留原則之適用、應否以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達一定金額

以上為限制要件、限制出境對象之範圍為何（是否包括行政執行法第24條

各款所列之人及解任或喪失資格後之法人負責人）、不服限制出境之處分可

否提起行政訴訟等。    

    

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        研究範圍研究範圍研究範圍研究範圍    

行政強制執行之執行方法可大略區分為對人之執行方法、對物之執行方法

及其他執行方法。對人之執行方法，如拘提、管收、限制出境等。對物之執行

方法，如對義務人之動產、不動產所為之查封、拍賣。其他執行方法，如對義

務人之其他財產權（如金錢債權、商標權等）所為之執行、通知義務人到行政

執行處繳款、命義務人到行政執行處報告其可供執行之財產等執行方法。本文

之研究範圍僅限於拘提、管收、限制出境等對人之執行方法而不及其他。    

    

第三項第三項第三項第三項        本文結構本文結構本文結構本文結構    

本文計分六章，第一章緒論，第六章結論與建議，第二章至第五章為研究

題目之主要論述。 

如在前揭研究動機與目的所言，研究者從事行政強制執行實務工作數年，

職是之故，期望本文能結合學術理論與執行實務。因此，於第二章即先對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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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金錢給付義務強制執行之實務作一番介紹，其內容將介紹公法上金錢給付義

務強制執行之遞嬗、執行機關之演變及現行執行概況等，讓閱讀者對公法上金

錢給付義務強制執行工作之面貌，有一概略之瞭解。 

第三章論述限制人民人身自由權之執行方法，首須界定人身自由權之意

涵，俾利後續對拘提、管收及暫予留置等限制人民人身自由權之執行方法，在

實際執法實務上相關問題之探討。次說明歐洲人權公約及我國憲法第 8 條對人

身自由保障之規定，嗣將提出限制人民基本權利之合法要件，及進行違憲審查

之審查標準，並論述我國大法官對拘提、管收制度之合憲性審查，而作成釋字

第 588 號解釋之始末與影響，最後介紹美國及德國管收制度，以供我國管收制

度相對照。 

第四章論述限制人民遷徙自由權之執行方法，其亦首須界定居住自由權意

涵與遷徙自由權意涵之差別。本章在限制人民遷徙自由權之違憲審查中，將探

討基本權位階效力的問題，包括美國的「優位權利理論」、德國的「基本權位階

次序理論」及我國大法官對基本權位階效力之隱喻。其次，將分別說明在實務

上，有關限制住居認事用法發生諸多爭執，尤其是限制義務人出境之相關問題。

例如，執行限制出境之法律依據、限制出境應否有法官保留原則之適用、限制

出境對象之範圍、限制出境之救濟途徑，尤其是可否提起行政訴訟，最後將提

出現行限制出境制度之問題。 

由於本文係以人民基本權利之保障為出發，因此，於介紹公法上金錢給付

義務強制執行工作之面貌，及限制人民人身自由權與遷徙自由權之執行方法

後，於第五章即對人民憲法上基本權利之功能為論述。其內容包括憲法保障人

民基本權利之理論、憲法上基本權利之功能，包含其作為主觀公權利之功能及

作為客觀價值決定之功能、人身自由權及遷徙自由權作為個別基本權利之功

能。再從基本權利之保障及功能，論述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強制執行方法中，

限制人民人身自由權及遷徙自由權等相關問題。 

在前揭各章論述相關學術理論及實務問題，及說明憲法上基本權利之功能

後，基於建構「立法者改善義務」之憲法上理論依據，嗣於第六章在有關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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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人身自由權及遷徙自由權之範圍內，針對實務上重要之適法性爭議，提出

修法建議，期使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強制執行之法律規定能更明確、妥適且周

延，以落實法治國原則並保障人民基本權利。例如，對執行對象之範圍應有更

明確之規範；增訂「逕行拘提」取代暫予留置，以解決暫予留置之問題，並使

管收制度得以順利運作；增訂解除限制出境之事由，以合理界定被限制出境人

與義務人之財產責任；增訂對限制出境可提起行政訴訟之規定，以落實憲法保

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另由於現行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強制執行之案件量過於

龐大，為有效運用執行資源，以較經濟之方式確保國家債權得以實現並保障人

民人身自由權不受恣意侵害，本章建議援引德國「替代宣誓之保證制度」與「債

務人名冊制度」，使管收制度更具彈性，以利提昇行政執行之效能及效率，最重

要的是，使人民人身自由權更能獲得保障。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限制研究方法與限制研究方法與限制研究方法與限制    

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研究方法係採文獻研究法。乃廣泛蒐集整理相關書籍、專論等學

術資料，以建立本題目之學理基礎。並輔以實務上大法官解釋、法院判決、法

務部行政執行署法規及業務諮詢委員會決議及行政執行署統計資料，與學理進

行整理與印證，期能使學術理論與執行實務相結合。 

 

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        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    

就拘提、管收及限制住居執行方法之必要性的判斷上，須於保障人民基本

權利與實現公法債權之公益目的，兩者間作價值衡量，其決定往往因不同判斷

者之意識型態及價值觀之差異，而可能對同一事實作成不同的決定。本文對該

價值衡量，試圖結合學術理論及實務狀況，以建立衡量之標準，惟研究者深知

該標準之建立誠屬不易。另囿於研究者外語能力，本文之參考資料多限於中文

文獻。因相關外國參考文獻不足，且研究者具有多年之執行實務經驗，本文儘

量呈現法律規定與執行實務結合之情形，以補外參考文獻不足之缺失。 



 8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重要名詞釋義重要名詞釋義重要名詞釋義重要名詞釋義    

一一一一、、、、拘提拘提拘提拘提    

所謂「拘提」，乃執行機關依法對人民施以物理力，強制其從某一處

所至另一處所之謂。在本文之意義則是於一定期間內拘束「義務人」4之身

體自由，強制其到場應訊之強制處分。蓋強制執行經常有傳訊義務人之必

要，例如調查關於強制執行之法定要件或執行標的物等，如義務人拒不到

場應訊，將使執行程序難以進行，故有拘提制度之規定。拘提拘束義務人

身體自由之時間不得逾24小時，拘提事由如行政執行法第 17 條第 2 項規

定： 

「 義務人經行政執行處依前項規定命其提供相當擔保，限期履行，屆期不

履行亦未提供相當擔保，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有強制其到場之必要者，行

政執行處得聲請法院裁定拘提之： 

            一、顯有逃匿之虞。 

            二、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 

二二二二、、、、管收管收管收管收 

所謂「管收」，係執行機關依法於一定期間內拘束人民身體自由在一

定處所，其係以拘束義務人身體自由為執行手段，用以促使其履行公法上

金錢給付義務所為之強制處分。管收須將義務人拘束於管收所，拘束時間

比拘提的時間長，且有法定最長時間及聲請管收次數之限制。如行政執行

法第 17 條第 5 項規定： 

「行政執行官訊問義務人後，認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而有管收必要者，

行政執行處應自拘提時起二十四小時內，聲請法院裁定管收之： 

            一、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 

                                                 
4
 行政執行法第 24 條規定：「關於義務人拘提管收及應負義務之規定，於下列各款之人亦

適用之：一、義務人為未成年人或禁治產人者，其法定代理人。二、商號之經理人或清算

人；合夥之執行業務合夥人。三、非法人團體之代表人或管理人。四、公司或其他法人之

負責人。五、義務人死亡者，其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遺囑執行人。」基於論述上的方便，

本文所稱之本文所稱之本文所稱之本文所稱之「「「「義務人義務人義務人義務人」，」，」，」，包括本條所列之人包括本條所列之人包括本條所列之人包括本條所列之人，，，，合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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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顯有逃匿之虞。 

            三、就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有隱匿或處分之情事。 

            四、已發見之義務人財產不足清償其所負義務，於審酌義務人整

體收入、財產狀況及工作能力，認有履行義務之可能，別無

其他執行方法，而拒絕報告其財產狀況或為虛偽之報告。 

同法第 19 條第 3 項規定： 

「管收期限，自管收之日起算，不得逾三個月。有管收新原因發生或停止

管收原因消滅時，行政執行處仍得聲請該管法院裁定再行管收。但以一

次為限。」 

三三三三、、、、限制住居限制住居限制住居限制住居    

所謂「限制住居」，係指執行機關依法限制義務人住居於一定區域，非

經該管行政執行處許可，不得離開該區域之強制處分。其法定事由如行政

執行法第 17 條第 1 項規定： 

「義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行政執行處得命其提供相當擔保，限期履

行，並得限制其住居： 

            一、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 

            二、顯有逃匿之虞。 

            三、就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有隱匿或處分之情事。 

            四、於調查執行標的物時，對於執行人員拒絕陳述。 

            五、經命其報告財產狀況，不為報告或為虛偽之報告。 

            六、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 

四四四四、、、、暫予留置暫予留置暫予留置暫予留置    

所謂「暫予留置」，係較短時間內暫時拘束人民身體自由於一定處所

之強制處分。暫予留置是新法增修之規定，其立法理由中並未對增設暫予

留置執行措施之背景加以說明，其應係經行政執行官訊問後，發現義務人

有法定聲請管收之事由，為保全義務人同行前往法院，向法院聲請管收，

接受法院訊問，以確保管收之聲請與執行管收得以順利進行之強制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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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予留置與管收均為於一定期間內拘束人民身體自由在一定處所之強制處

分，其差別在前者屬暫時性、急迫性、保全性之強制處分，拘束人身自由

時間較短；後者旨在以拘束人民身體自由為手段，促使人民履行公法上金

錢給付義務，其拘束時間較長。暫予留置之事由及時間之限制如行政執行

法第 17 條第 6 項規定： 

「 義務人經通知或自行到場，經行政執行官訊問後，認有第五項各款情形之

一，而有聲請管收必要者，行政執行處得將義務人暫予留置；其訊問及暫予留

置時間合計不得逾二十四小時。」    

 

 

 

 

 

 

 

 

 

 

 

 

 

 

 

 

 

 

 


